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曖昧的競合關係

發生於原住民土地上的反水庫運動，像是

比麟水庫、高台水庫等，普遍受到環境團體的

聲援，要求國家必須重視在地社群生存權益；

但談到集水區保護議題，彼此關係就轉為緊

張；環境運動歷來強調民主參與，不過一旦牽

涉狩獵除罪化、國家公園的資源利用解禁或共

管議題，意見便趨於保守、默然，或任由國家

高權維繫既有體制。又如這幾年，部落諮商同

意權逐漸出現在環境團體批判重大開發案的論

述上，然而環境團體是否支持部落的自然資源

權利，卻往往模糊以對。當然，這過於簡化每

項議題的複雜性和不同團體的價值路線差異，

但對於原住民族權利運動長期追求的土地自

治、還權、分權或資源共管──無論何種政治

概念，都是企圖將權利從後殖民國家體制移回

到原住民族手中等目標，泛環境倡議組織的態

度是相當曖昧不明的。

這種曖昧性曾經在十多年前的馬告國家公

園爭議中表面上緩解。為了從退撫會和林業界

手中搶救千年棲蘭檜木林，新竹尖石後山數個

泰雅族部落與環境團體達成共識，同意以「共

同管理機制」為前提成立國家公園，算是環境

運動與原權運動難得的交集。然而，這場運動

最後遭到宜蘭南山地區部落，以及原住民政治

人物的激烈反對而失敗告終。如今來看，當時

的政治反彈似乎有其道理。多年過去，目前國

家公園體制無論在狩獵、採集，或共管改革上

都仍然維持「排除式」的禁令，在缺乏實質土

地權利的前提下，山林是否能真正達到「共

管」令人不無懷疑。在此之後，至少在我加入

將解殖納入環境行動

今年
1月中，地球公民基金會藉著執行長李根政

執筆的《台灣山林百年紀》新書發表會，

於台北慕哲咖啡舉辦森林論壇，邀請林務局長林華慶

以及泰雅爾民族議會秘書長歐蜜‧偉浪牧師，分別以

官方和原住民族的立場前來就山林議題進行對話。我

有幸作為這場論壇的主持人，遠望台灣山林萬年歷

史，近觀百年殖民，而囿於時間限制，我們都理解這

場論壇的象徵性意義遠大於實質討論。這篇短文寫在

論壇之後，並非再次突顯如此場合的難能之處，相反

的，希望點出一些持續存在的困境和反省。如我在開

場引言特別給予在場聽眾的提醒：之所以將這場論壇

定義為三方對話，正是因為過去百年殖民的歷史結構

中，國家的林業與山地開發、環境組織的山林保護行

動，以及原住民族權利運動三者錯綜複雜、相互牽引

的關係，至今仍然嚴重缺乏對話空間。彼此時而對峙

衝突、時而合作交織，經常使論者難以釐清何謂公

益，又何謂正義；時值今日，資源的利用與保育，這

二者相互拉拔的張力仍舊是環境政治的難題。

脱
植
民
地
化
の
環
境
活
動
へ
の
取
り
込
み

Including the Perspective of D
ecolonization into 

Environm
ental A

ction

將
解
殖
納
入
環
境
行
動

文‧

圖
︱

呂
翊
齊
︵
地
球
公
民
基
金
會
顧
問
︶

今年1月16日地球公民舉辦之森林論壇現場。（由右至左分別為歐蜜牧師、林華慶局長、李根政執行長及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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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身份關係，在轉

換角色之後，筆者才

真正能靠近部落。突

圍銅門太魯閣族獵人

向筆者說明其傳統領

域及獵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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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行動行列、成為專職人員的這十年來，環

境運動─特別是山林保護行動，和原權運動之

間幾乎成了兩條平行線，有時甚至繼續維持對

抗關係；例如2008年國家公園法修法或是2015

年野動法修法，凡是牽涉既有自然資源相關的

改革事務，便容易挑起雙方敏感的神經。

分進才能合擊

其中，如何看待當代「國家」統理自然資

源的正當性權力，是環境團體和原住民族之間

始終缺乏同理基礎以及行動不一致的根源。在

原住民族眼中，過去殖民和威權統治遺留下來

的自然資源管制結構，包括兩代政府共同發展

的掠奪式林業、林地國有化、山地平地化等發

展政策，到後來因應環境運動挑戰而轉變的禁

制式保育體系，同樣都是延續性的日常壓迫；

反之，對於環境團體而言，情況就幽微得多，

當政府官僚與發展主義合流摧毀環境，國家就

是必須被抵抗的巨獸，然而當國家搖身一變做

為保育代言者，這些過去承繼下來的高權結構

就理所當然成為「政治現實」，更甚者，成了

保護自然的現成捷徑。於是，國家公園、狩

獵、林產物採集、林地彈性利用等，這些原住

民族長久以來一再以政治動員所挑戰的議題，

逐漸變成環境圈你我分明、敏感而沉默的禁

區，對比現今國際上早已成為主流、將分權治

理視為核心環境政策轉型的思潮，台灣目前的

僵局格外發人深省。

筆者身為環境團體的一份子，可以理解現

況下的集體緘默，很可能是源於對權利話語或

是文化事務的陌生，與其說「漠視」，更願意

相信這是情感、價值、角色和政治解決方案的

「糾結」。但無論是漠視還是糾結，當前的山

林資源管制體系是殖民遺緒，並且不利於原住

民族文化存續和發展，這是無可抹滅的事實，

沉默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消極的行動展現──一

種默認、維護既有體制的行

動。實際上，只要兩邊不打

破議題上的隱性矛盾立場，

就容易在社會上被塑造成二

元對立的氛圍；舉例來說，

官方很常用「社會意見歧

異」的說法打迷糊仗，或做

為拖延權利移轉的藉口，媒

體也因平衡報導的需要慣於

製造立場的衝突。同時，環

境倡議經常以團體聯名的方

式形塑集體力量，以同質化

的聲音以小搏大，但這並不

利於外界理解環境團體間價

值主張的差異，反而會強化壁壘分明的感受。

以上這些因素都一再延遲各項法令的改革，持

續撕裂部落與環境團體的信任關係，以至於長

不出更細緻、多方協作、試誤學習，以及能夠

達成有效社會溝通的制度情境，讓治理終能匹

配於正義、權利終能相應於義務。對立，讓

「自然」和「人群」都持續活在陰霾之中。

共同行動或惡性循環

這幾年，筆者身處在環境圈和原民圈兩個

截然不同的議題領域，一直在思索要如何破除

台灣長期對立的二元性，情況比想像中來得困

難。一來的確追求的終極價值存在歧異，除了

理念交鋒，更需要方法論的支持以拉近雙方行

動路徑的距離，換句話說，這不是理論而是實

踐的問題。二來環境團體有其支持群眾，環境

運動形塑的意識形態某種程度也限制受眾的思

維彈性，受眾有對環境團體所應扮演之角色的

期待，進而讓環境團體更難發展具有權利意識

的環境論述。

最後一點，也是筆者這些年進入田野最深

切的心得，台灣多樣的環境和特定地域的族群

歷史脈絡，讓每個部落都擁有自身獨特的政治

處境、環境條件或組織型態，以至於實務上難

以用一套過大尺度的規範來調解地方性的需

求，這其實非常需要能夠理解地方脈絡又可以

影響高位制度的倡議團體，以不同尺度來合作

和介入。但缺乏互信卻讓環境團體難以靠近部

落，而部落則在國家的監視下避逃，社會關係

的斷裂阻礙著不同尺度的群體分享視野和知

識，共築行動策略的可能，演變成制度壓迫與

失能的惡性循環。

本文提出的見解並非橫空出世，只能說是

這些年轉換角色的觀察沉澱與反省。1970年代

後，全世界後殖民國家面對原住民族的挑戰，

掀起一波波分權治理轉型的風潮，三年前蔡英

文總統首次正式代表國家，為了四百多年來對

原住民的傷害道歉，林務局也正積極透過狩獵

自主管理等政策與部落發展資源共治，未來國

家公園的解禁顯然在共商之列。台灣環境保育

運動的終極價值，是要持續站在原權的對立

面，還是要將解殖納入環境行動的一環，似是

行到必須做出選擇的歷史節點。而台灣未來的

山林資源與文化，勢必會記得我們的選擇，成

為下一本台灣山林的百年之紀。

呂翊齊

桃園市大園區人，1983年生。
現就讀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

境學系博士班。曾任地球公民

基金會山林組專員，現為顧

問。喜歡山與樹、地圖與人

文，以原民狩獵自主管理為

題，遊走在部落政治和環境政

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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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現在，國家公園的禁制式管理依然是原住民族心中的痛。圖為2015年10月太魯閣族
人至國家公園抗議還我狩獵權的行動。


